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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

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（*ST科健，000035）已连续三个交易

日（2013年9月24日、2013年9月25日及2013年9月26日）收盘价格跌幅

偏离值累计达到12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

公司股票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。 

二、说明关注、核实情况 

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，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

明如下:  

1、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发现需要更正、补充之处； 

2、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导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

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；  

3、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；  

    4、2013年9月17日，公司刊登了《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

议公告》、《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下称“重组预案”，于2013年9月18日更正）、

《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天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

关于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协议》、

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》及重组方

江苏天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、2012年度财务

审计报告及2013年上半年未经审计财务报告等公告；2013年9月18日，

公司刊登了《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制权已发生变更及权益



调整的提示性公告》。  

5、公司关注到,公司股票自2013年9月17日复牌后，已连续多个交

易日跌幅较大,不少投资者对公司已披露的重组预案提出质疑,现将投

资者反映较集中的问题说明如下： 

（1）关于江苏天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天楹环保”）是

否符合公司《重整计划》对重组方要求的问题 

根据本公司《重整计划》约定，引入重组方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“重

组方净资产评估值不低于 18亿元，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当年的净利润不低

于 1.7亿元，每股收益不低于 0.30元，并能在未来年度保证一定的增长，

使中科健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，成为业绩优良的上市公

司。” 

根据已披露的重组预案 “第四节本次交易方案”以及 “第五节交

易标的基本情况”之“十二、置入资产评估情况说明”，本次交易置入资

产预评估值为 181,400.00万元。同时，严圣军、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

（简称“南通乾创”）及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南通坤德”）承

诺本次重组完成当年上市公司净利润将达到 17,000.00 万元，并在严圣

军、南通乾创和南通坤德与本公司已签署的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中约

定了相关业绩补偿的承诺。根据该承诺净利润并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完成后预测股本（未考虑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）计算本次重大资产重

组完成当年的每股收益为 0.30元。因此，天楹环保符合本公司《重整计

划》对重组方的要求。 

（2）关于本次重组中发行股份的定价情况 

根据本公司 2013 年半年报数据，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

-185,125.93万元，总股本 188,953,707股，每股净资产为-9.80元。破

产重整完成后，公司 2013年 7月末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显示的归属于母公

司所有者权益为 1,019.12 万元，每股净资产为 0.05 元。本次发行价格



4.76 元/股，是由相关各方协商后确定，且远高于公司内在价值，交易

定价合理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[2008]44号《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》，“上市公司破产重整，涉及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，其发行股份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，

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，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

上通过，且经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上通过。关

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”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及股东大会

的审议。 

公司在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，已没有实质经营业务，不具备持

续盈利能力。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将获取优质资产，转型垃圾

焚烧发电产业，公司将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，持续盈利能力将

得以大幅提升，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6、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，本公司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

露的重大事项，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； 

7、公司已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，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。 

三、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

本公司董事会确认，除前述事项（指第二部分）外，本公司目前没

有任何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

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、商谈、意向、协议等；董事会也

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予

以披露而未披露的、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；公司前

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、补充之处。 

四、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

1、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。  

2、本公司预计 2013年前三季度盈利约 114,500万元左右，详见 2013 



年 8 月 26日发布的编号为 KJ2013-38公告《2013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

告》。  

3、本公司提醒投资者：本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披露的重组预

案，因交易标的的审计、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，本公司及公司

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。相关资产经

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、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

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。本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

完成尚待取得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,并报有关审批机关的

批准或核准。  

4 、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)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，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

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 

 

 

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3年 09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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